
 

与投资者保护相关的承诺 

 

 

序号 承诺事项 页码 

1 关于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函 1-43 

2 关于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函 44-60 

3 关于稳定股价预案的承诺函 61-79 

4 
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

承诺函 
80-87 

5 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承诺 88-92 

6 
关于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

的承诺函 
93-109 

7 关于未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的承诺函 110-137 

8 关于欺诈发行上市的股份回购和股份买回承诺 138-142 

9 关于延迟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 143-149 

10 关于在审期间不进行现金分红的承诺函 150-15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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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为 

扬州惠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制作、出具的文件 

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 

扬州惠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惠通科技”或“发行人”）拟申请首次

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。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

员会《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》有关规定，作为惠通科技的保

荐机构和主承销商，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

郑重承诺： 

本公司为惠通科技首次公开发行制作、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；若因本公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、出具的文件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，本公司将依法赔

偿投资者损失。 

上述承诺为本公司真实意思表示，本公司自愿接受监管机构、自律组织及社

会公众的监督，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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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

鉴于扬州｜斟jJ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发行人 ”〉拟首次公开发行股

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扳七市， 本人／本企业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、 实际控

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， 承i括如下：

l、发行人上Tn 当年较上市前 一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母净利润

下滑50%以上的， 在本人／本企业所持股份原锁定期的基础上延长本人／本企业

届时所持股份锁定期限6个月：

2、发行人上iif第二年较上 rl:r前一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母净利

润下泪50%以上的，在本人／本企业所持股份原锁定期及本承诺第l项基础上（如l

适用〉延长本人／本企业周时所持股份锁定期限6个月；

3、发行人上市第三年较上市前 二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洁性损益后归母净利

润下滑50%以上的， 在本人／本企业所持股份原锁定期及本承诺第l、2项基础

上〈如适用〉延长本人／本企业届时所持股份锁定期限6个月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， 为签署页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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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本页无正文， 为《关于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》的签署页）

�年b月宫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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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 为《关于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》的签署页〉

，�哗二
张建纲

�且年 b 月 cg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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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 为《关于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》的签署页〉

二o））陆F b月忘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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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本页无正文， 为《关于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》的签署页〉

二。））阵b 月 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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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本页无正文， 为《关于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》的签署页〉

扬州惠金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F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／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严旭明

却仰斧 b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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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本页无正文， 为《关于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》的签署页〉

张建纲

A加V年b月 g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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